附件2-1
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到位承诺函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：

根据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关规定，我盟（市）本级财政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将足额落实到位。其中，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、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、森林（草原）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，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。

同时，对于我盟（市）所属旗县财政部门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共计**万元，我盟（市）将负责督促落实。其中，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、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、森林（草原）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、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。

如果没有按时足额落实资金，同意自治区同比例扣减自治区配套资金，取消对我盟（市）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保费补贴资金。

**财政局

202*年  月  日

附件2-2

农业保险保费承担资金到位承诺函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：

根据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将足额落实到位。其中，森林（草原）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，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保费补贴资金**万元。

如果没有按时足额落实资金，同意自治区同比例扣减自治区配套资金，取消对我单位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保费补贴资金。

**单位

202*年  月  日



